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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温泉被直播 消费者不应“被消费”
游客在度假村泡温泉，被商家直播入镜；去上普拉提课，发现整

节课被全程平台直播；去饭店吃饭，店主拿着手机直播店内排队、顾
客用餐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通过网络宣传自己的产品，不
少商家在未得到消费者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拍摄消费者消费时的视
频，并将视频上传到网上用于宣传。还有的商家则使用直播的方式，
展示消费者的消费过程。这种行为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消费
者又该如何正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月 15 日 ，江 苏 省
2023 年度十大消费维权
典型案例发布，其中一个
案例就是：未经同意公开
视频侵犯肖像，法院判决
致歉 10 日并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1000元。

叶某到某造型工作室
理发，理发过程中造型师孙
某拍摄了二人沟通发型和
理发过程的视频。服务结
束后，孙某将该视频上传至
其个人社交账号进行宣
传，叶某发现后与孙某沟
通，孙某先是删除视频，但
之后又将叶某脸部打码并
配文“北上广客人得罪不

起”，再次上传视频。两日
后，孙某才将该视频删
除。叶某认为孙某的行为
侵犯其肖像权、隐私权、名
誉权，诉至法院，要求孙某
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损失。孙某认为
叶某同意拍摄视频，故应当
默认可以发布。法院认为，
叶某虽然不反对拍摄视频，
但并未明确同意孙某将视
频上传至社交平台公开发
布，孙某的行为构成对叶
某肖像权的侵害，遂判决
孙某在社交平台上致歉10
日，并赔偿叶某精神损害
抚慰金1000元等损失。

这种做法的本质是不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并且涉
嫌违法。在公开环境直播并不意味着已经征得了他人
同意，即使是在公开环境中，公民的肖像、个人信息也
依法受到保护，如果直播行为涉及前述权益，也需要取
得相关权利人的同意。

消费者不是商家的“免费演员”，只有在双方的尊
重和合作下，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消费环境和商业生态。

另外，相关部门对类似情形，也不妨明确处罚标
准，对未明确告知、侵权投诉多发的商家予以惩戒。同
时，也可以和网络平台及时联动，通过反馈处罚信息，
敦促网络平台对商家的账号进行处理，进而从源头上
阻断侵权行为，这也是一种“打蛇打七寸”的精准治理。

总之，这种动辄伸到日常空间里的直播镜头应当
收敛了，人们是去消费的，不是“被消费”的——自己的
言谈举止、穿着打扮，不该随随便便地就变成营销素
材，人们应当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声音

面对众多消费者的质
疑和批评，部分商家回应
称，直播的目的是更好地展
示消费场景。在被问及是
否会向顾客征求入镜同意
时，某商家主播称，“不可
能每个人都去问一下”，还
强调他们在直播过程中并
未对顾客造成任何实质性
损害。

那么，一句“未造成实
质性损害”，就可以随意对
消费者进行直播吗？

程向辉律师指出，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
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部分商家为
了扩大宣传，提升销售业
绩，在公共场所通过直播或
者短视频形式展示消费场
景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未经
消费者同意将其入镜宣传，
这就涉及公民肖像权、隐私
权等保护问题。

程向辉律师表示，当消

费者发现自己被迫直播入
镜时，可及时与商家沟通
并要求其删除相关内容，
若商家不予配合，消费者
有权通过向相关部门投
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
式，强制商家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等。

马丽红律师建议，有关
部门也应加大对该类行为
的处罚力度，引导经营者通
过合法方式进行宣传，不能

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方式
为自己牟利。

另外，商家在追求营销
效果的同时，应关注顾客的
舒适度。过于频繁的直播
或过于侵入式的营销方式
可能会让顾客感到不适。

“商家如果通过直播方式进
行营销，建议进行事先协
调，找愿意配合的消费者进
行参与直播入镜，不仅不会
侵权，直播效果也会更好”，
马丽红律师说。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发
现，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
数。记者随机进入某短视
频平台的直播频道，便连续
刷到了多个以固定机位拍
摄路人或顾客的直播。有
的在拍摄景区的排队情况，
有的在拍摄集市上逛街的
路人，还有一家儿童乐园的
直播，直接拍到了多位家长

及儿童的面部。
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不

少消费者吐槽自己在用餐、
健身、逛景区购物时被商家
现场直播，相关帖文、视频
的评论区下方，许多网友对
此很有共鸣，纷纷留言讨
论。

留言区内，大部分网友
对被迫直播出镜感到尴尬

和烦心，尤其反感被直播
间的观众“评头论足”——

“挺烦健身房直播的，本来
锻炼的时候就是素颜不化
妆，加上发力时龇牙咧嘴
的，突然发现身边有店员
在直播，是啥心情”“还有
在旅游景点，遇到有店员
直播的还非拉着我出镜，
一直怼脸拍，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被拍的！”
还有一些网友担心自

己的隐私被泄露。有受访
者表示，自己去店里吃麻
辣烫，结果短视频还被单
位同事给刷到了。“我希望
我的个人隐私能够得到尊
重，不想在没有同意的情
况下出现在别人的直播画
面中。”

正在悠闲地泡着温泉，
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时光，却
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别人手
机屏幕上的“风景”——这
是最近发生在游客婷婷（化
名）身上的一幕。

她经了解后得知，原来
是温泉度假村为了进行营
销吸引游客，在顾客不知情
的情况下，把度假村内游客
们正在泡温泉的画面现场
直播出去了。

“后来我去找商家说
不想露脸出镜，商家就把
包含我画面的视频删除

了，但是我看到他们后来
还在继续直播拍别人。”婷
婷说，“太可怕了，估计其
他人还不知道自己穿着清
凉却被那么多人在屏幕前

‘围观’。”
“在东北正吃着黏糊麻

辣烫，嘴都没来得及擦，就
被美食博主拍到了。”来自
北京的李木子（化名）热爱
旅游，喜欢到各地探寻特色
美食。最近一次假期，她来
到东北一家麻辣烫小店，大
快朵颐之时，前边桌子的顾
客却架起了相机和脚架开

始拍摄。
“他们的设备看起来很

专业，当时就感觉可能是做
博主的，有点害怕被拍进
去。后来心想，就算拍到应
该也会打马赛克或者剪掉
吧。”但让李木子意外的是，
回程后，在平台算法推荐
下，她刷到了这条视频——
自己的脸未经处理出现在
视频中，点赞量过5万，转发
量也已破万。

这让她想起去年国庆
假期在贵阳一家火锅店用
餐的经历，“店主拿着手机，

直播店内排队、顾客用餐的
情况，我也被拍到了。”半年
内两次莫名其妙的入镜，让
她心里有点“膈应”，“被熟
人看到会尴尬”。

还有网友发帖称，去
上普拉提课发现整节课被
全程平台直播。也有人质
疑了瑜伽店直播的合理
性，“练瑜伽的时候本来就
穿得很贴身，店家直接把
顾客锻炼过程直播出去，
估计很多顾客都不知情，
还有些锻炼动作是不太适
合直播的。”

□相关案例

消费者不是商家的“群众演员”

消费者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泡温泉、用餐等 私人时光竟被商家直播

反感被“评头论足” 担心隐私泄露

律师：涉嫌侵犯公民肖像权、隐私权

未经同意公开视频
商家被判致歉10日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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